參加台灣電力工會會員傷亡互助志願書
	所屬分會
	
	服務單位
	

	參加人

姓　名
	
	姓名代號
	

	單位代號
	
	參加人

簽　章
	

	志願參加

年月
	本人同意自即日起參加本互助，並同意台灣電力工會委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在本人薪資項下代扣互助金。

	注意事項
	一、請確實填寫表格內各欄資料。

二、新進員工應於進入公司六個月內申請加入互助會，逾期不得提出申請。另原已加入，因入伍或留職停薪退出，得於復職或退伍後六個月內提相關證明重新申請恢復，逾期不得提出申請。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蓋分會圓章








